
敬啟者：

就政府在第二輪諮詢當中提出的可考慮的議題，本團體提出以下意見：

關於提名委員會的構成及產生辦法

1.提名委員會的人數，由 1200 人組成。維持不變

2. 提名委員會的構成，按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的規定，即由四大界別等比例組成，

每個界別 300 人。

3.界別分組的結構，維持現行選舉委員會 38 個界別分組不作調整。如果在是否

38 個界別分組這種細枝末節的問題上浪費太多時間，不利於減少爭議、早日

達成共識。

4.界別分組的人數，在法定人數為 1200 人的情況下，任何增減某一界別分組的

建議都會對其他界別分組產生影響，涉及利益太廣，不利於減少爭議、早日達

成共識。

5. 界別分組的委员會產生辦法和選民基礎，保持現行選委會 38 個界別分組的委

員產生辦法和選民基礎，無需改變。選委會各界別分組是根據基本法均衡參與

的原則確定的，按現行選民基礎和產生辦法運作多年，相對穩定，已為香港市

民所熟悉和接受。若贸然改變，會产生社會爭議，短期內很難達成共識，不利

於 2017 年順利實現普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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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

1.提名程序分為“委員推薦”和“委員會提名”兩個階段。

在委員推薦階段，獲得 150 委員具名聯合推薦即可成為行政長官參選人。每

個委員只能推薦 1 名參選人。每個參選人最多可獲得 300 名委員的推薦。採

取不記名方式，有利於委員不受制于某個界別或某個階層，有權自行作出決

定。

委員會提名階段，每名提名委員會委員可投 2〜3 票，可以讓提名委員有較

多選擇，同時有利於順利產生 2 至 3 名候選人。

提名委員會任期

維持現行五年任期的規定，無需改變。如果行政長官缺位元時，需要在 6 個月

內先選舉產生一個新的提名委員會，然後再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並進行普選。時

間上比較倉促，倒不如維持提名委員會五年任期之規定。

普選行政長官的投票安排

採用得票最多者當選制，這個制度容易理解，操作簡便，選舉成本較低。

行政長官當選人不獲任命的重選安排

如出現行政長官當選人不獲中央任命的情況，提名委員會須重新啟動提名程

序。



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

維持現時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關於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。行政長

官的政黨背景無助于改善行政長官的施政環境，因為沒有任何政黨在立法會佔

據過半數席位。

此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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